
附件：

《韶关市翁源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

（翁城镇单元）（一般调整）》（公示稿）

一、项目名称

韶关市翁源县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方案（翁城镇单元）（一般调整）。
二、项目范围

以韶关市翁源县翁城镇为实施单元，项目区域包含翁城镇行政辖区一个社区与17个行政村的部分范围，总面积13304.0568公顷。实施项目涉及所有行政村，整治区域与项目区域保持一致，总面积为13304.0568公顷。

三、整治目标与任务

方案通过“全地域、全要素、全周期、全链条”破解难点堵点，灵活运用全域土整政策工具，按照“良田集中连片、村庄布局优化、产业集聚发展、生态健康优美”的工作要求，加快推进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。方案结合部、省工作要求，以及韶关市“三提三化”工作部署，优化三生空间，谋划六类建设项目，拓宽资金渠道。
四、实施期限与建设内容

方案拟安排整治项目29个，其中农用地整理项目4个、面积499.4188公顷，建设用地整理项目8个、面积107.4521公顷，生态保护修复项目6个、面积216.8177公顷，乡村风貌提升项目2个，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个，产业导入项目5个。

翁城镇一方面整体谋划4年整治期限内各类型项目进度，另一方面积极开展2025年、2026年整治工作。2025年计划开工子项目20个、完工子项目6个。2026年计划开工子项目5个、完工子项目14个。

五、预期成效

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，翁城镇着力构建和美乡村整治区、山林生态保护区、美丽圩镇提升区、现代产业提质区四类整治区域，重点推进2024年度县级耕地集中整治示范区、翁源县翁城镇农业公园、富陂和美乡村·田园诗歌项目以及乡村振兴产业示范园精品工程，在2025年、2026年整治初见成效、形成示范，到2028年力争实现“保护乡村生态空间、优化乡村生活空间、夯实乡村生产空间”的预期成效，实现翁城镇良田集中连片、村庄布局优化、产业集聚发展、生态健康优美的国土空间保护利用新格局。


